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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报 单 位 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 
申报单位负责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  信   地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  报   时  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填 写 说 明

一、本申报书由拟申报“新乐市优质花生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第二次
续建项目实施主体”的单位填写。
二、本申报书统一用A4纸打印，一式3份。 
三、申报单位、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一律加盖单位公章。
四、填写申报书应注意以下内容： 
1. 单位基本情况
详细说明申报单位所具备的有关资格（资质）并提供相关证明的复印件或照片，对实施主体基本情况进行简单说明，包括业务范围、种植规模、基础设施情况等，是否为省级或国家级示范合作社或家庭农场，项目实施地块是否在大沙河沿岸沙地带(正莫、承安、木村、邯邰四乡镇)之内，与科研院所开展合作情况。
2. 已实施的农业项目及成效
简要介绍申报单位过去两年内开展的农业项目、试验示范等工作的情况，包括工作形式、内容、规模、效果等。 
3. 示范基地生产技术
申报标准化生产基地填写花生整个生育期田间关键管理方案。
4. 实施主体加工仓储能力
申报加工仓储能力提升填写现有花生加工仓储水平及提升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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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000字以内，可另附页
	二、已实施的农业项目及成效
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备注：1000字以内，可另附页
	三、示范基地生产技术

















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备注：1000字以内，可另附页
	四、实施主体加工仓储能力


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备注：1000字以内，可另附页
	五、申报单位郑重申明：
对本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六、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
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